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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試就下列構面，說明決算法所規範的決算審核制度：

流程與時限。（12 分）

應注意的效能。（23 分）

二、試就審計法與會計法說明主計人員的財務責任規範。（22 分）

三、政府採購法規範的決標制度計有「最低價標」、「最有利標」及「複數決

標」等三種。試述「最低價標」及「最有利標」的適用條件以及這二種

決標制度的優缺點。（23 分）

四、試比較公務機關與特種基金之執行預算彈性。（20 分）


